
法法 改改 會會 發發 表表 秘秘 密密 監監 察察 報報 告告 書書   

新新 聞聞 稿稿   

 

1 . 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（ “ 法 改 會 ＂ ）今 日（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）發 表

報 告 書 ， 就 在 香 港 規 管 秘 密 監 察 一 事 提 出 建 議 。  

2 .  在 這 份 最 新 發 表 的 報 告 書 中 ， 法 改 會 建 議 當 局 設 立 法 律 架

構，對 秘 密 監 察 以 及 侵 入 私 人 處 所 取 得 個 人 資 料 的 行 為，作 出 規 管 。 

3 .  私 隱 問 題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白 景 崇 博 士 在 介 紹 這 份 報 告 書 時

表 示，《 基 本 法 》保 證 個 人 私 隱 不 得 被 人 任 意 或 非 法 侵 犯。報 告 書 中

的 建 議，旨 在 提 供 足 夠 而 有 效 的 保 障 和 補 救 方 法，以 防 止 個 人 私 隱 被

人 任 意 或 非 法 侵 犯 。  

4 .  報 告 書 建 議 訂 立 兩 項 新 的 刑 事 罪 行 ︰  

 任 何 人 以 侵 入 者 身 分 進 入 或 逗 留 在 私 人 處 所 ， 意 圖 觀 察 、 偷 聽 或

取 得 個 人 資 料 ， 應 屬 犯 罪 。  

 如 私 人 處 所 內 的 人 會 被 認 為 是 有 合 理 私 隱 期 望 ， 則 任 何 人（ 不 論

在 該 私 人 處 所 之 內 或 之 外 ） 放 置 、 使 用 、 檢 修 或 拆 除 能 夠 加 強 感

應 、 傳 送 訊 息 或 記 錄 訊 息 的 器 材 ， 意 圖 取 得 關 於 在 私 人 處 所 內 的

這 些 人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應 屬 犯 罪 。  

這 些 罪 行 將 對 所 有 人 士 適 用，但 如 執 法 機 關 已 經 就 其 進 行 的 監 察 取 得

手 令 或 內 部 授 權 ， 則 無 須 負 法 律 責 任 。  

5 .  被 控 告 犯 了 上 述 任 何 一 項 罪 行 的 人，如 真 誠 地 而 且 有 合 理 理

由 相 信 以 下 情 況 ， 則 可 以 此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︰  

 某 項 嚴 重 罪 行 已 發 生 或 正 在 發 生 ；  

 執 法 機 關 不 會 調 查 該 罪 行 或 不 會 就 該 罪 行 提 出 檢 控 ；  

 利 用 監 察 行 動 會 取 得 該 嚴 重 罪 行 的 犯 罪 證 據，而 這 些 證 據 不 能 藉

侵 擾 程 度 較 低 的 手 段 取 得 ； 及  

 監 察 的 目 的 ， 是 防 止 或 偵 測 嚴 重 罪 行 。  

6 .  法 改 會 建 議，如 有 以 下 情 況，執 法 機 關 必 須 先 取 得 法 庭 的 手

令 才 可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︰ 如 無 手 令 該 項 監 察 便 會 屬 於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訂

立 的 刑 事 罪 行；該 項 監 察 將 會 在 某 些 指 明 的 處 所 進 行，而 該 等 處 所 是

公 眾 不 得 內 進 的；該 項 監 察 相 當 可 能 導 致 得 悉 享 有 法 律 特 權 的 事 宜 、

機 密 的 新 聞 材 料 ， 或 屬 於 高 度 敏 感 性 質 的 個 人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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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至 於 侵 擾 程 度 較 低 的 個 案，如 受 監 察 的 目 標 人 物 會 有 合 理 的

私 隱 期 望，則 必 須 先 向 有 關 執 法 機 關 的 高 級 人 員 取 得 內 部 授 權，才 可

進 行 秘 密 監 察 。  

8 .  法 改 會 建 議，應 該 只 有 政 府 當 局 才 有 權 利 申 請 手 令 以 進 行 秘

密 監 察，因 為 政 府 當 局 是 被 委 以 維 持 治 安 的 責 任，並 且 須 向 市 民 負 責。 

9 .  只 有 政 府 部 門 或 執 法 機 關 的 獲 授 權 人 員，才 可 申 請 手 令 或 內

部 授 權。執 法 機 關 如 欲 利 用 舉 報 人 或 臥 底 代 為 進 行 秘 密 監 察，則 該 執

法 機 關 所 需 取 得 的 授 權，應 該 相 等 於 該 項 秘 密 監 察 假 如 是 由 該 執 法 機

關 的 人 員 進 行 時 所 需 取 得 的 同 一 級 別 的 授 權 。  

1 0 .  申 請 手 令 以 進 行 秘 密 監 察，應 向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的 法 官 提

出。至 於 授 權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的 內 部 授 權，則 應 由 有 關 執 法 機 關 內 職 級

最 少 等 同 高 級 警 司 的 人 員 發 出 。  

1 1 .  除 非 進 行 秘 密 監 察 是 為 了 防 止 或 偵 測 嚴 重 罪 行，或 為 了 保 障

香 港 的 公 共 安 全，否 則 不 會 發 出 手 令。如 是 發 出 內 部 授 權，則 其 理 由

是 為 了 防 止 或 偵 測 罪 行，或 為 了 保 障 香 港 的 公 共 安 全。法 庭 或 授 權 人

員 在 發 出 手 令 或 內 部 授 權 前，必 須 信 納 有 關 的 資 料 是 不 能 合 理 地 藉 着

侵 擾 程 度 較 低 的 手 段 取 得 。  

1 2 .  法 改 會 建 議 ， 透 過 秘 密 監 察 而 取 得 的 材 料 應 可 獲 接 納 為 證

據，但 如 果 接 納 此 證 據 會 對 法 律 程 序 的 公 正 有 不 利 影 響，法 庭 是 有 權

將 之 摒 除 的 。  

1 3 .  法 改 會 認 為 不 應 該 強 制 規 定，每 一 宗 獲 批 給 進 行 監 察 的 手 令

或 內 部 授 權 的 個 案 ， 均 須 知 會 目 標 人 物 他 曾 經 受 到 監 察 。  

1 4 .  法 改 會 建 議 成 立 一 個 新 監 察 機 關，對 所 建 議 設 立 的 手 令 及 內

部 授 權 制 度 作 出 檢 討。出 任 監 察 機 關 監 督 一 職 者，應 是 原 訟 法 庭 或 較

高 級 法 院 的 現 任 或 退 休 法 官，又 或 者 是 有 資 格 獲 委 任 為 原 訟 法 庭 法 官

的 人 士 。  

1 5 .  監 察 機 關 會 以 抽 樣 審 查 的 方 式 對 個 案 進 行 覆 核，也 會 處 理 公

眾 所 提 出 的 投 訴，並 在 適 當 的 個 案 中 判 給 賠 償。執 法 機 關 就 批 給 內 部

授 權 所 擬 定 的 內 部 指 引，以 及 關 於 保 存、披 露 或 銷 毀 透 過 秘 密 監 察 或

以 秘 密 手 段 所 取 得 的 材 料 的 指 引 ， 均 須 得 到 監 察 機 關 批 准 。  

1 6 .  為 了 進 一 步 加 強 手 令 及 內 部 授 權 制 度 的 透 明 度 和 問 責 性，法

改 會 建 議 監 察 機 關 每 年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公 開 報 告 和 向 行 政 長 官 提 交 機

密 報 告 。  

1 7 .  白 景 崇 博 士 表 示：「 法 改 會 所 提 出 的 建 議，範 圍 要 比 立 法 會

現 正 審 議 的 政 府 條 例 草 案 所 提 出 者 更 加 廣 闊，因 為 這 些 建 議 是 旨 在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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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所 有 秘 密 監 察，而 不 是 只 規 管 由 執 法 機 關 所 進 行 的 監 察。《 基 本 法 》

賦 予 個 人 在 家 中 享 有 私 隠 的 權 利 ， 故 此 有 必 要 為 公 眾 提 供 更 大 的 保

障 ， 涵 蓋 範 圍 並 不 局 限 於 執 法 層 面 。 」  

1 8 .  英 文 報 告 書 會 現 已 上 載 法 改 會 的 網 頁 以 供 公 眾 查 閱，網 址 是

w w w . h k r e f o r m . g o v . h k， 而 印 刷 本 則 預 計 會 在 二 至 三 星 期 內 印 備 ， 公

眾 屆 時 可 向 法 改 會 秘 書 處 索 取，地 址 是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三 十 九 號 夏

慤 大 廈 二 十 樓 。  

1 9 .  這 份 關 於 秘 密 監 察 的 報 告 書，是 法 改 會 就 涉 及 私 隱 的 法 律 進

行 檢 討 而 發 表 的 最 後 一 份 報 告 書。法 改 會 之 前 已 就 私 隱 此 課 題 發 表 了

多 份 報 告 書，研 究 範 圍 包 括 有 保 障 個 人 資 料、截 取 通 訊 活 動、纏 擾 行

為 、 傳 播 媒 介 的 侵 犯 私 隱 行 為 ， 以 及 侵 犯 私 隱 的 民 事 責 任 。  

 

完  

 


